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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文版教會法規譯自 By-Laws of Lexingto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其重點在於全面意

思的傳達而非逐字逐句的對照。如翻譯上不明

不妥之處，以英文原版為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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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城華人基督教會法規（7.0） 

7.0 修訂版 修訂日期：2024 年 1 月 28日 

 

第一條 名稱 

本機構正式名稱為萊城華人基督教會（英文簡稱 LCCC），下文簡稱本教會。 

 

第二條 宗旨 

1. 傳揚耶穌基督福音 

2. 聚集一同敬拜 

3. 訓練基督門徒 

4. 促進團契生活 

5. 為肯塔基中部華人群體提供基督教服務 

 

第三條 信仰宣言 

1. 我們相信獨一的真神，全然至善，永存於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當中。 

2.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完全的神性與人性。藉由聖靈感孕，從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受死於十字架

上，義代替不義的成為贖罪祭，叫一切信祂的蒙祂寶血遮蓋得稱為義。並按經上所記從死裡復活，今坐

在天父上帝的右邊作我們的大祭司。祂將要再來，建立公義、和平、屬祂的國度。 

3. 我們相信聖靈是三位一體的上帝，受差遣內住在我們當中，引領、教導、堅固信徒，將來並要

為罪、為義、為審判來審判世界。 

4. 我們相信整本新舊約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其原始寫作完全無誤，是神救贖意旨的完整啓示；

是基督徒信心與行為至聖且唯一的準則。 

5. 我們相信人類是照神的形象所造：人類因悖逆而墮落，導致肉體與靈魂的死亡。每一個人都有

與生俱來的罪性，與神隔絕，惟有相信耶穌基督贖罪之功始得拯救。不信之人在意識上將永遠受苦；凡

相信的必有永恆的喜樂和福份。 

6.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已為全人類預備了救恩；凡悔改並相信祂的必在聖靈裡重生，成為神的兒

女，得着永遠的生命。 

7. 我們相信神的旨意是要每一個信徒都被聖靈所充滿並聖潔純全，與罪和世界有所區別，全然委

身於神的旨意，得着聖潔生活所需的能力並能有效地事奉。這危機與轉機並存的經歷是信徒歸正生命必

然的結果。 

8. 我們相信將來的預備是耶穌基督救贖的話語所成就的，為要醫治必朽壞的身體。 

9. 我們相信教會是由所有相信耶穌基督、蒙祂寶血救贖、在聖靈裡重生之人所組成的。基督是教

會的頭，教會已受差遣進入世界成為見證，向萬國傳揚福音。地方教會（local church）也是基督肢體

的一部份，信徒在此一同聚集敬拜神，一同領受神話語的教導、一同禱告、團契、傳揚福音、並且一同

遵行洗禮與聖餐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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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們相信信徒與非信徒的身體都將復活，對信徒而言，復活進入永生；對非信徒而言，復活

面對審判。 

11.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榮耀的顯現即將再臨，這是信徒極大的盼望和基要的真理、是信徒聖潔生

活與忠心服事的動力。 

 

第四條 教會會員 

第一款 會員資格 

1. 會員必須 

  A.）年滿 18 歲或以上 

  B.）受過洗的基督徒並認同本教會（LCCC）之信仰宣言及教會法規 

  C.）願意遵守本教會同工會所擬定，會員申請表上之會員公約。 

 2. 活躍會員與非活躍會員 

  A.）活躍會員係指新會員或每兩年於 12 月更新會員資格之現有會員 

  B.）非活躍會員係指：無法維持活躍會員之身份者 

 

第二款 申請程序 

 凡符合資格者，得向任何一位長老提出會員申請 

 申請人將接受長老會議之面談 

 會員申請須由長老會議批准通過 

 

第三款 終止會籍 

 活躍會員得向長老議會提出退籍或轉會籍至其他教會或團契之申請。 

 活躍會員若六個月以上未出席教會活動，並未知會長老議會其缺席之原由，將自動轉成非活躍   

       會員。 

 活躍會員若未定期完成會員資格更新者，將自動轉成非活躍會員。 

活躍會員若未能遵守會員權利與義務守則者，或行為舉止與聖經教導抵觸者，損害教會或會友

之權益者，經長老議會一致決議通過後得終止其會員資格。長老議會將以書面通告該會員之除

籍事宜。 

 

第四款 權利與責任 

 權利 

 A.）所有活躍會員在會友大會中擁有投票權 

 B.）所有會員得向同工會提呈會友權益相關事項之提案 

  C.）所有會員均得被提名或出任長老\執事之職 

 D.）會員缺席六個月以上或永久搬遷離開肯塔基中部地區將喪失上述之權利 

 E.）非活躍會員欲恢復上述權利者須重新申請成為活躍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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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 

A.）所有會員應支持同工會及\或會員大會所作之決議 

 B.）所有會員應在個人誠信與規範中成長，藉著 

  （a）固定靈修並持之以恆 

  （b）忠心參與教會的各樣聚會 

（c）主動選擇參與小組聚會 

（d）根據個人不同恩賜與才幹忠心服事 

（e）預先計畫的定期奉獻 

（f）關心本教會（LCCC）的弟兄姊妹，並主動向未信者傳福音 

（g）謹守弟兄姊妹個人隱私，不多嘴多舌 

 

第五條 教會管理 

第一款 會員大會 

 每年 11 月應舉行會員大會，同工會主席或其指定人選應擔任大會主席。年度會議議程如下： 

 A）同工會報告 

 B）教牧報告 

  C）各部會報告 

  D）同工會及會員大會提呈之待議事項 

  E）提名委員會報告 

  F）選舉長老及執事 

  G）休會 

2. 臨時會員大會得由同工會主席或長老議會召開，開會公告不得少於七天。 

3. 法定與會最低人數需達活躍會員人數之半。 

4. 選舉以投票表决或公開舉手表决進行，唯依教會名冊上之活躍會員始具合法之表决權。選票上

以「是」或「否」標示者始為合格之選票。選票上無任何標示或超過一種選項以上之標示者視同

廢票。合格選票須超過與會合法表决人數之百分之七十五（75%），否則視同無效。除以下事項特

別規定與會之最低法定人數必須達到全體會友之四分之三外，其他事項只要符合法定最低人數

（如上述）之規定，依法投票通過者均須依法執行。特別與會人數規定之事項有： 

A）教牧之聘任\解僱 

B）購買\翻新教會建築 

C）通過或大幅度更改本教會（LCCC）年度預算 

D）修改教會法規 

E）聯合、加入或脫離宗派 

F）重新分配教會資金，包括教牧基金與建堂基金 

G）超過一萬元（$10,000）以上的支出 

5. 委托投票將不予受理，除非在特殊情況下由長老議會同意受理 

6. 會員大會通過之決議具有最終決定權，本教會（LCCC）各部會同工均受此決議之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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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年度之年度預算應由新、舊同工會聯合提呈，並於財政年度開始前兩個月，交由會員大會議

決通過。 

 

第二款 同工會 

1. 組成： 

 同工會應由：教牧、主席、副主席、長老及執事所組成。 

 

2. 同工會職員 

  A）職稱： 

同工會應有主席。行政經理（或等同之職稱）應列席於同工會中，副主席由 GB 從一名

執事或成員中指定，沒有投票權。 

   

B）選舉： 

主席及執事應每年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長老職份應每年再確認。每家僅得一人受選

入同工會，除非合適人選從缺，候補家庭也願意投入服事，並由現任同工會許可通

過。 

  C）職責： 

a）主席應召開並主持同工會及會員大會 

b）教會所有法律文件應由主席簽名 

c）本教會（LCCC）之行政工作由主席負責統籌協調 

d）教會設備之使用由主席會同受託管理人統籌協調 

e）主席缺席之情況下，將由副主席代行其職 

f）同工會及會員大會之會議紀錄由行政經理保存 

g）行政經理應負責聯繫同工會 

h）行政經理於會員大會選舉主席、長老及執事應擔任計票員之一 

 

3. 會議及法定人數 

同工會應每月按時召開，主席得視情況需要召開臨時會議。出席法定人數至少為同工會人數之

三分之二。 

 

4. 職責 

  A）本教會之活動應由同工會主辦，並且向會員大會負責 

B）經四分之三多數同工通過之提案，得由同工會提呈會員大會投票表決之重大事項如

下： 

a）教牧之聘任\解僱 

b）購買\翻新教會建築 

c）通過或大幅度更改本教會（LCCC）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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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修改教會法規 

e）聯合、加入或脫離宗派 

f）重新分配教會資金，包括教牧基金與建堂基金 

  C）經四分之三多數同工通過之提案，同工會得自行決議以下事項： 

a）本教會（LCCC）基金之投資使用 

b）變更會議地點與時間 

c）議決各部門之重要決定 

d）議決本教會（LCCC）之資產分配 

e）執行教牧評估並決定續聘與否 

  D）本教會（LCCC）臨時委員會由同工會委派 

  E）佈道會及退修會由同工會籌備舉辦 

  F）同工會需對會員大會所有議決交辦事項負責 

G）在特殊情況為教會整體利益之考量，同工會在全體一致之表決下，得保留最後決定

權，推翻會員大會之決議。 

  

第六條 教牧 

第一款 資格 

1. 候選人應認同第三條之信仰宣言 

2. 候選人應受過正式神學訓練 

3. 候選人需具備足夠的中、英文語言能力 

 

第二款 義務與責任 

1. 全職主任牧師 

A）為本教會（LCCC）之公開代表 

B）本教會（LCCC）屬靈生活之提升與進深 

C）負責講台事工 

D）負責協談事工 

E）積極傳揚福音 

F）出席長老議會及同工會，除長老議會認定具利益衝突之關係外，在兩會中均享有表

決權。 

G）為本教會（LCCC）所有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H）為長老議會所有建議事項負責 

 

2. 半職或其他特別事工教牧 

A）在全職主任牧師從缺之情況下，半職牧師為本教會（LCCC）之公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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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全職主任牧師從缺之情況下，半職牧師應出席同工會，並於同工會中享有表決

權。在半職牧師多過一位的情況下，由在本教會（LCCC）較資深者，代表所有教牧同

工進行投票。 

C）負責同工會委派之職責 

D）其他特別事工之牧者將視需要受委任，但不會成為同工會之成員。 

  

第三款 委任 

 本教會（LCCC）之教牧應由同工會招募，並經會友大會達法定出席人數之四分之三多數議決通

過，始得委任。 

  

第四款 任期 

 初次聘任期為 12 個月並進行年度評估，之後則以三年為一任須達年度評估標準。評估工作由同

工會負責進行，並依據評估結果、教會財務狀況以及會員意見決定續聘與否。此項決議須由同工會四分

之三多數通過。 

 

第五款 薪資 

 教牧之薪資由同工會提呈建議並每年評估調整，並應編列於預算中，提呈會員大會。 

 

第六款 按立 

 本教會（LCCC）教牧按立之推薦與程序進行與否，應由同工會四分之三多數通過決定。 

 

 

第七款 辭職 

教牧辭職應於九十天前以書面提交長老議會。即將離職之教牧其未離職前之職責由長老議會決

定。 

 

第八款 解聘 

當教牧之教導或與本教會信仰宣言，教會法規第三條，相抵觸時，本教會（LCCC）得予解聘。 

 1. 在同工會提議下，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大會提案公告不得少於七日。 

 2. 同工會提案將由會員大會投票表決，表決需達法定人數之四分之三多數始得通過。 

 3. 投票通過後九十天解聘始正式生效。 

 

第七條 長老議會 

 第一款 人數 

長老議會至少具備三位成員，並由現任長老議會及同工會推薦之其他成員所組成。長老為無給職事奉。

長老職分每年需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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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職稱 

 1. 由長老議會中選舉出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位。 

 2. 在教牧從缺之情況下，長老議會主席應為本教會（LCCC）之公開代表。 

 3. 在主席缺席之情況下，將由副主席代行其職。 

 4. 秘書應負責長老議會之會議紀錄。  

 5. 長老議會之決議應通過四分之三多數。 

 

第三款 資格與選舉 

 1. 提摩太前書 3：1-7 為長老資格之規範 

2. 加入本教會（LCCC）一年（含）以上之會友，依據本法規第九條之程序得被提名為長老候選

人。 

3. 長老職份需每年再確認，倘若長老在職期間離世，將委任新任長老遞補至原任期滿為止。 

4. 每家僅得一人受選入長老議會，除非合適人選從缺，候補家庭也願意投入服事，並由現任同

工會許可通過。 

 

第四款 職責 

1.  在教牧從缺之情況下，長老議會主席應為本教會（LCCC）之公開代表。在主席缺席之情況 

下，由副主席代行其職。 

2. 與教牧一同配搭服事，協助本教會（LCCC）靈命成長與晉升。 

3. 負責檢討審核會員資格，建立本教會（LCCC）之會員名冊。 

4. 如本法規第八條所列，協助引導靈修、宣教及基督教教育部之發展。 

5. 如有需要, 於聖餐時協助分派餅與杯。 

6. 協助本教會（LCCC）會友拓展領導技能。 

7. 在教牧缺席之情況下，負責講台事工。 

8. 協助教牧探訪。在教牧從缺之情況下，負責安排探訪事工。 

9. 負責運籌緊急基金。 

10. 每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主席得視情況召開臨時會議。 

11. 非同工會會期，在緊急情況下，得決定緊急事宜。 

12. 在全體一致投票通過下，長老議會得： 

A）聘任\解僱教牧 

B）購買\翻新教會建築 

C）通過或大幅度更改本教會（LCCC）年度預算 

D）修改教會法規 

E）聯合、加入或脫離宗派 

F）重新分配教會資金，包括教牧基金與建堂基金 

 

第八條 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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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應擔任以下六部會之首（召集人）：靈修部、宣教部、活动部，青少年/英語服務部, 儿童

部及行政部。 

 

第一款 人數 

每年由會員大會選舉六位執事。同工會得視需要建議增加或減少執事人數。執事為無給職事奉。 

 

第二款 資格與選舉 

1. 提摩太前書 3：8-12 為執事資格之規範 

2. 加入本教會（LCCC）三個月（含）以上之會友，依據本法規第九條之程序得被提名為執事候選

人。 

3. 執事任期為一年，得連選連任。倘若執事在職期間離世，將另選新任執事遞補至原任期滿為

止。 

4. 每家僅得一人受選入執事會，除非合適人選從缺，候補家庭也願意投入服事，並由現任同工會

許可通過。 

5. 任期限制：執事連任三年之後，需休息一年，休假期間於同工會中不具投票權。休假期滿得被

重選為執事。 

 

第三款 職責 

1. 執事各司其職，負責不同部門之運作。在特別聚會需要之情況下得召集他人一同服事。執事之

職責包括但不侷限於下列事項： 

A）出席同工會 

B）提呈其負責部門之活動提案 

C）提呈該部門之年度預算案。一般經常性開支得視為年度常規預算無需另外討論，除非同工

會認為需要重新評估。未列入年度預算之特別支出，應在同工會月例會中提出，待同工會審核

通過後始得動用此特別支出。凡單項\單一聚會支出超過一千元（$1,000）以上，且未列入年

度預算中之開銷，在支出前需取得同工會之許可。在緊急情況下，執事得以電子通訊方式取得

同工會多數人之同意。 

D）預備該部門年度事工報告並提呈會員大會。 

 

2.靈修部 

A）靈修 

a）提升會友靈命生活品質 

b）協助音樂事工 

c）協助安排禱告會 

d）安排、監督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e）負責預備主日崇拜週報 

f）協助策劃佈道會與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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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提呈、管理部門經費預算 

h）預備聖餐使用之餅與杯 

i）負責同工會所交付之其他事宜 

B）成人基督教教育 

a）安排選擇成人主日學課程 

b）負責招募、訓練成人主日學師資 

c）負責圖書館行政管理 

d）負責期刊或通訊之發行 

e）負責媒體事工 

f）負責籌備工作坊 

g）協助提呈、管理部門經費預算 

h）負責同工會所交付之其他事宜 

 

3. 宣教部 

   A）宣教 

a）負責檢視與擬定宣教專案 

b）定期向會友報告宣教專案之進展 

c）與宣教機構及宣教士密切合作 

d）收集、保存宣教專案之書面資料 

e）協助教牧與\或長老所安排之探訪行程 

f）協助策劃佈道會及退修會，以及隨後之跟進 

g）收集、保存新朋友資料並聯絡跟進 

h）協助神學生獎學金事宜 

i）提呈、管理部門經費預算 

j）負責同工會所交付之其他事宜 

 

    4. 活動部 

a）策劃交誼及體育活動 

b）統籌愛筵與特殊節慶之食物預備 

c）監督聚會場地在聚會前後之整潔 

d）負責購買特殊場合之禮物，例如，住院、會友過世及喪禮。 

e）提呈、管理部門經費預算 

f）負責同工會所交付之其他事宜 

 

5. 青少年部及英語服務部 

A）基督教教育青少年組 

a）統籌青少年/英語聚會及學習課程，包括中學及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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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統籌青少年/英語主日崇拜（帶領敬拜與教導） 

c）統籌青少年/英語主日學（以互動的方式教導神的話語並活出真理的生命） 

d）統籌其他聚會活動 

e）取得家長、監護人之緊急醫療許可同意及切結書 

f）以愛和溝通服事青少年/英語及其家庭 

g）負責招募、訓練青少年同工 

h）提呈、管理部門經費預算 

i）負責同工會所交付之其他事宜 

 

6. 基督教教育兒童組 

a）策劃兒童主日學及兒童崇拜並選擇合適之教材 

b）策劃特别聚会时的兒童活动 

c）策劃幼兒活動 

d）負責招募、訓練兒童師資 

e）策劃暑假期間之假期聖經班（VBS） 

f）提呈、管理部門經費預算 

g）負責同工會所交付之其他事宜 

 

7. 行政部 

 A）財務 

a）預備財務月報及年報 

b）預備年度預算案提呈同工會 

c）預備必要之財務資料呈報國稅局及其他稅務要求 

d）開立支票或簽署相關財務文件 

e）推薦、選擇及委派銀行或信託公司作為本教會（LCCC）基金之法定存款銀行 

f）調查研究投資方案並推薦予同工會 

g）任何在一萬元（$10,000）以上之開支，必須經由會員大會投票表決通過後始得動

用。 

h）負責同工會所交付之其他事宜 

B）出納 

a）收納固定奉獻並存入銀行 

b）協助財務預備年度預算提呈同工會 

c）定期採購必需品 

d）保管本教會（LCCC）之財產清單並擔任管理人 

e）簽署本教會（LCCC）相關之財務文件 

f）監管本教會（LCCC）財務狀況，在收支不均時，得向長老議會要求修正預算 

g）收集並保存本教會（LCCC）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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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為即將受洗者預備洗禮所需要之場地設備，並於洗禮前後監管設備之使用 

i）負責同工會所交付之其他事宜 

 

第九條 提名與選舉 

1. 選舉於召開年度會員大會時一併舉行。特殊選舉則視情況需要舉行。 

2. 提名委員會委員包括主任牧師，以及由同工會指定之四位人選。在教牧從缺的情況下，長老議

會主席將擔任提名委員會第五位委員。 

3. 提名委員會得提名包括長老及執事在內之人選為候選人。 

4. 選舉日之前两週將公告候選人名單 

5. 每位會友均得向提名委員會提名，每部門限一名，至少於候選人名單公告前两週提出。提名者

需簽名並加註日期，以確保此提名有效。 

6. 提名委員會在選舉前一周，將審核所有會友提名之候選人，並將最後之候選人名單提交同工

會。 

7. 在年度會員大會時，選票上將同時包括提名委員會及會友提名之候選人。 

8. 會友大會後立即公開開票程序，並由同工會秘書（行政經理），長老議會及同工會代表各一名

擔任開票、計票員。選舉結果將公告於佈告欄上。 

9. 選舉後，選票將於本教會（LCCC）存檔六個月。 

 

第十條 法規 

第一款 生效日期 

本法規在正式通過後立即生效。法規修正在正式通過後亦立即生效。 

 

第二款 修正 

 

1. 同工會在收到由五分之一會友簽署，或由同工會四分之三多數提呈之書面請求修正法規時，需

受理法規修改之請求。 

2. 同工會在下次召開會員大會前兩周，需向會員大會提呈修正案。 

3. 會員大會於法定人數出席下，需由四分之三多數表決接納，修正案始得通過。 

4. 任何與本教會（LCCC）信仰及實踐相悖之修正案均不得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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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摘要 

2006年本教會（LCCC）法規主要修正如下： 

 修正同工會之英文名稱：由 The board of coworkers 改為 The Governing Board。 

 確認同工會為教會主要行政決策部門。 

 整合事工為四大部門：靈修部（成人教育）、宣教部（活動）、青少年部（兒童與青少年）、

行政部（出納與財務）。 

 大部分議案只需多數決（多於百分之五十）。法規明文規定之重要議案則需極多數決（四分之

三或百分之七十五）投票通過。 

 法規修正得由百分之二十之會友簽署或同工會四分之三簽署提呈。 

 除長老議會認定具利益衝突之關係外，教牧在長老議會及同工會中均擁有表決權。 

 教牧評估由同工會進行，並決定續聘與否。 

 投票之多數是根據收回票數中之有效票而成立。 

 

2011年本教會（LCCC）法規主要修正如下： 

 長老需每年重新確認，而非選舉。 

 任期限制謹限於執事。 

 澄清投票程序。 

 增加開支需由會員大會批准同意。澄清由同工會批准同意之開支。 

  在特殊情況為教會整體利益之考量，同工會在全體一致之表決下，得保留最後決定權，推翻 

會員大會之決議。 

 

2024年本教會（LCCC）法規主要修正如下： 

1. 新增部门：活动部。 

2. 青年部改名为青年英语部，增设其部门执事。 


